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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北汽华森2020年经审计后的归母净利润为1901.19万元，北汽华森2020年经审计后的归母净利润为

1,901.19万元，收益法评估值为9,351.29万元，其PE为4.92，处于可比交易案例和可比上市公司PE范围

内。

北汽华森收益法评估值为9,351.29万元，2021年3月31日经审计后的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为750.00

万元，其PB为12.47，PB高的原因是因北汽华森股东拟转让股权，因此在评估基准日之前一次性将留存收

益全额进行股利分配，导致评估基准日的净资产大幅下降。 经过测算，企业评估基准日资金充足（货币资

金和交易性金融资产合计5,584.51万元），运输车辆成新率较高（综合估算为80%），资产营运能力较好，

虽然计提了应付股利，但企业综合考虑营运流动资金的充足性后，在不需要额外增加借款的情况下进行

支付股利，故股利分配不影响营运资本周转。 如果考虑不扣除股利分配计算PB，本次将应付股利加回，计

算其PB为2.39。因此，企业进行股利分配，导致其PB差异很大。此外，企业外包收入占比约60%以上，账面

资产并不都为企业经营基础和来源，也导致了企业估值和净资产并不完全可比，高于同行业水平。

综上所述，北汽华森的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净利润、折现率等预测合理，另外通过北汽华森的PE与

可比交易案例和可比上市公司的PE进行分析，收益法估值预测具有合理性。

2．京川金属

通过wind查询近几年并购案例库中， 交易标的所属行业为汽车零部件行业中汽车车身及零配件行

业，选取用收益法做评估结果及交易进度为完成实施的案例，其PE及PB如下：

首次披露日 交易标的 交易买方 PE PB

2021-07-10 金杯安道拓49%股权 李尔毛里求斯 3.19 1.46

2021-04-30 合力制动100%股权 合力科技(603917.SH) 8.56 1.47

2021-03-13 延锋安道拓49.99%股权 华域汽车(600741.SH) 8.79 9.31

2021-01-30 金杯安道拓50%股权 金杯汽车(600609.SH) 3.19 1.46

2020-11-27 均胜群英51%股权 香山股份(002870.SZ) 30.83 2.98

2020-05-28 联明包装100%股权 联明股份(603006.SH) 10.87 4.15

2019-11-29 特尔佳制动100%股权 陕西叁叁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6.41 1.15

数据来源：wind咨询

通过wind查询2021年9月30日汽车零部件行业中汽车车身及零配件行业选取可比上市公司。剔除掉

ST、PE过大（如PE〉100的金鸿顺、钧达股份）和过小（如PE为负的跃岭股份、交运股份）的公司，其余上

市公司PE及PB如下：

排名 代码 证券简称 市盈率PE 市净率PB

1 002870.SZ 香山股份 22.78 4.04

2 300432.SZ 富临精工 94.63 13.55

3 300643.SZ 万通智控 26.78 5.46

4 300680.SZ 隆盛科技 60.05 6.08

5 300742.SZ 越博动力 41.83 5.78

6 600609.SH 金杯汽车 23.34 13.35

7 601689.SH 拓普集团 43.68 4.00

8 601799.SH 星宇股份 45.39 8.51

9 603239.SH 浙江仙通 23.37 4.05

10 603305.SH 旭升股份 35.51 4.42

11 603306.SH 华懋科技 58.76 4.39

12 603596.SH 伯特利 37.94 6.03

13 300580.SZ 贝斯特 17.35 2.15

14 603035.SH 常熟汽饰 10.51 1.17

15 603809.SH 豪能股份 18.78 2.67

16 002553.SZ 南方轴承 34.37 3.36

17 603788.SH 宁波高发 14.92 1.45

数据来源：wind咨询

京川金属2020年经审计后的净利润为934.41万元，收益法评估值为8,449.13万元，其PE为9.04，处于

可比交易案例和可比上市公司PE范围内。

京川金属收益法评估值为8,449.13万元，2021年9月30日经审定的净资产为490.20万元， 其PB为

17.24，PB较高的原因是京川金属的经营场所和主要设备均为租赁取得，资产规模较小，与生产企业上市

公司PB不具备可比性。 同时因京川金属股东拟转让股权，将2021年3月31日之前的大部分留存收益进行

股利分配，导致评估基准日的净资产减少。 经过测算，企业资金能够满足经营所需营运资金，资产营运能

力较好，虽然企业计提了应付股利，但企业综合考虑营运流动资金的充足性后，在不需要额外增加借款的

情况下进行支付股利，故股利分配不影响营运资本周转，如果考虑不扣除应付股利计算PB，本次将应付

股利加回，计算其PB为11.47。 因此，企业进行股利分配，导致其PB差异很大。

综上所述，京川金属的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净利润、折现率等预测合理，另外通过京川金属的PE与

可比交易案例和可比上市公司的PE进行分析，京川金属收益法估值预测具有合理性。

（四）说明本次交易安排是否对未来标的公司盈利预测不达预期设置相关保障措施，如否，说明原因

和合理性。 请评估机构发表意见。

公司在与北京北汽华森物流有限公司、廊坊京川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所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中交易对

价是根据评估值确定，并约定了相关业绩承诺与补偿措施作为盈利预测的保障措施。

1．业绩承诺

标的公司本次股权转让的业绩承诺期均为：2021年11月1日至2026年10月31日。

北汽华森业绩承诺如下：

北汽华森各承诺期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1）2021年11-12月不低于人民币300万元；

2）2022年不低于人民币1,800万元；

3）2023年不低于人民币1,800万元；

4）2024年不低于人民币1,800万元；

5）2025年不低于人民币1,800万元；

6）2026年1-10月不低于人民币1,500万元；

另外，北汽华森业绩承诺期内累计承诺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9,000万元（对应标的

股权净利润为4,590万元）。

京川金属业绩承诺如下：

京川金属各承诺期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1）2021年11-12月不低于人民币176万元；

2）2022年不低于人民币1,056万元；

3）2023年不低于人民币1,056万元；

4）2024年不低于人民币1,056万元；

5）2025年不低于人民币1,056万元；

6）2026年1-10月不低于人民币880万元；

另外，京川金属业绩承诺期内累计承诺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5,280万元（对应标的

股权净利润为2,692.80万元）。

因此，北汽华森和京川金属的业绩承诺期（5年）的承诺净利润对应本次交易标的股权净利润分别为

4,590万元、2,692.80万元，为交易对价4,769.1579万元、2693.16万元的96.24%、99.99%，符合行业并购

业绩承诺惯例。

2．补偿措施

北汽华森和廊坊京川补偿措施如下：

如标的公司业绩承诺期内各承诺期的实际净利润达到承诺净利润，则资产转让方无需补偿；如标的

公司各承诺期当期实际净利润未达到当期承诺净利润（调整后的当期承诺净利润，若有），但达到当期承

诺净利润（调整后的当期承诺净利润，若有）的85%的（含85%），则资产转让方无需于当期补偿，但下一

年度的承诺净利润应当进行调整，即未达到的当期承诺净利润（调整后的当期承诺净利润，若有）应当累

计计算到下一业绩承诺期。

如标的公司业绩承诺期内各承诺期的当期的实际净利润未达到当期承诺净利润 （调整后的当期承

诺净利润，若有）的85%的（不含85%），则资产转让方应当于当期进行补偿；补偿过后的承诺净利润不再

计入下一年度调整。

在上述情况下，标的公司在2026年前各承诺期的承诺净利润将会根据累计计算进行调整，标的公司

2026年1-10月必须完成调整后的当期承诺净利润的100%，方可无需补偿。

对于未达到上述业绩承诺的补偿措施，资产转让方承诺：若标的公司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指标未达

到上述约定，不足部分由资产转让方在收到资产收购方书面通知后30日内以现金补足资产收购方对应股

权的部分并支付给资产收购方的账户，即：资产转让方2026年前各业绩承诺期当期应补偿金额（若有）＝

[标的公司当期承诺净利润（调整后的当期承诺净利润，若有）×85%－标的公司当期期末实际净利润]×

标的股权占标的公司股权比例（即51%）。

最后一期业绩承诺期应补偿金额（若有）＝（标的公司截至业绩承诺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调整后

的当期承诺净利润， 若有）－标的公司截至业绩承诺期末累计实际净利润）×标的股权占标的公司股权

比例（即51%）。

资产收购方将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公司在业绩承诺期内各承诺期实际实

现的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进行审计，并对业绩承诺期内各期的实际净利润与承诺净利润之间的差异情

况进行测算及出具《专项审核意见》。

资产转让方将保证标的公司在业绩承诺期内业务的基本稳定，收入、利润真实、准确且符合《企业会

计准则》及其他法律、法规的规定且与资产收购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保持一致，如标的公司为完成承诺

净利润而实施虚增利润等行为并导致会计师事务所在审计时未能发现的，除履行补偿责任外，资产转让

方还应当按照标的公司在业绩承诺期内虚增利润金额以现金方式赔偿给资产收购方。

上述业绩承诺补偿将于业绩承诺期每一期后履行，根据《专项审核意见》结算每一期的应补偿金额。

3．保障措施

（1）公司与资产出让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第7.3条约定：若交易标的归属于母公司利润指标未

达到业绩承诺指标，不足部分由资产出让方在收到公司书面通知后30日内以现金补足公司对应股权的部

分，并支付给公司的账户。 资产出让方（个人与公司）对上述现金补足义务承担连带责任。

（2）公司与资产出让方就业绩承诺之补偿措施签订补充协议，就履约保障措施约定如下：

①资产转让方就业绩承诺之补偿义务承诺如下：

资产转让方将以其股权转让所得、所持标的公司的股权在未来年度的分红、资产转让方的其他经营

或投资所得、向金融机构贷款等形式，作为资产转让方承担标的公司业绩承诺补偿义务的资金来源。

②为保障业绩承诺补偿的顺利实施， 资产转让方将仍持有的标的公司49%股权质押给资产收购方；

若资产转让方未履行或未足额履行现金补偿义务，同意向资产收购方无偿转让其届时所持标的公司之股

权，具体比例为【当年未履行的业绩补偿金额/当年应履行的业绩补偿金额】，可累计后向资产收购方一

次性转让。

同时对于未偿部分现金，公司仍有追缴权利。

综上，评估机构对于收益法预测过程了进行了详细描述，其各参数取值具有合理性，收益法评估结果

高于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具有合理性，通过查询两家公司可比交易案例和可比上市公司的市盈率PE，其

两家公司的市盈率PE均低于可比交易案例和可比上市公司的平均值，其收益法评估结论具有合理性。 同

时，上市公司与两家公司分别签订了业绩对赌和补偿条款，评估机构认为本次交易安排已对未来标的公

司盈利预测不达预期设置了相关保障措施。

二、公告显示，京川金属现股东辛集市翼骏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翼骏金属）成立于2021年7

月15日，目前尚未开展业务。 京川金属、北汽华森股东与公司在产权、人员等方面无关联关系。

请公司补充披露：（1）标的公司股权历史沿革、股东取得权益的时间、对价及支付方式，说明相关出

资是否已实缴到位；（2） 穿透披露北汽华森股东北京北汽光华汽车部件有限公司股权架构情况；（3）审

慎核实并说明标的公司及其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其他主要人员及其控制的企业与上市公司

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一致行动关系、业务往来或其他利益往来，以及其他可能导致上市公司利益对其

倾斜的特殊关系。

【回复】

（一）标的公司股权历史沿革、股东取得权益的时间、对价及支付方式，说明相关出资是否已实缴到

位。

1.�北汽华森历史沿革及出资实缴情况

1）2004年4月公司设立

2004年2月25日，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顺义分局出具《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同意预先核准

北京北汽华森物流有限公司企业名称。

2004年4月16日，北汽华森召开股东会审议通过公司章程，同意北汽华森设立。

2004年5月24日，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顺义分局出具《划转入资资金通知书》，北汽华森各股东均

以货币出资。

2004年4月22日，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公司设立登记并核发了《营业执照》。

北汽华森设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出资方式 设立时缴付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北京北汽摩光华汽车工业公司 货币 30.00 30.00

2. 北京北汽摩旧机动车经纪有限公司 货币 20.00 20.00

3. 上海岩峰物流有限公司 货币 50.00 50.00

合计 100.00 100.00

2）2006年5月第一次股权转让

2006年5月15日上午，北汽华森召开第一届第二次股东会，形成如下决议：一、同意变更股东名称：

（1）北京北汽摩旧机动车经纪有限公司变更为北京京汽天成旧机动车咨询服务有限公司；（2）上海岩峰

物流有限公司变更为上海翔华物流有限公司。 二、同意增加新股东：武**、曹**。 三、同意股东股权转让：

（1）北京京汽天成旧机动车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在公司的全部货币额20万元人民币，其中部分出资8万元

人民币转让给武**，部分出资2万元人民币转让给曹**。（2）北京北汽摩光华汽车工业公司在公司的全部

货币额30万元人民币，其中部分出资3万元人民币转让给曹**。

本次股权转让后，北汽华森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出资方式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北京北汽摩光华汽车工业公司 货币 27.00 27.00

2.

北京京汽天成旧机动车咨询服务有限公

司

货币 10.00 10.00

3. 上海翔华物流有限公司 货币 50.00 50.00

4. 武** 货币 8.00 8.00

5. 曹** 货币 5.00 5.00

合计 100.00 100.00

3）2007年1月第二次股权转让

2007年1月5日上午，北汽华森召开第二届第二次股东会议，形成如下决议：一、同意变更股东名称：

北京北汽摩光华汽车工业公司变更为北京北汽光华汽车部件有限公司；二、同意股东股权转让：北京京汽

天成旧机动车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在公司的全部货币出资10万元人民币（10%股权）转让给武**。

本次股权转让后，北汽华森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出资方式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北京北汽光华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货币 27.00 27.00

2. 上海翔华物流有限公司 货币 50.00 50.00

3. 武** 货币 18.00 18.00

4. 曹** 货币 5.00 5.00

合计 100.00 100.00

4）2014年7月第三次股权转让及增资

2014年6月13日，北汽华森召开股东会，形成如下决议：同意上海翔华物流有限公司将其在北汽华森

的全部货币出资50万元人民币转让给梅鹿。

2014年6月16日，北汽华森召开股东会，形成如下决议：同意注册资本由100万元人民币变更为500万

元人民币，新增的400万元人民币由各股东以公司税后未分配利润按出资比例转增，其中：北京北汽光华

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增加108万元人民币，梅鹿增加200万元人民币，武**增加72万元人民币，曹**增加20

万元人民币。

本次股权转让及增资后，北汽华森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出资方式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北京北汽光华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货币 135.00 27.00

2. 梅鹿 货币 250.00 50.00

3. 武** 货币 90.00 18.00

4. 曹** 货币 25.00 5.00

合计 500.00 100.00

5）2017年3月第四次股权转让

2017年3月13日，北汽华森召开第五届第一次股东会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同意股东武**将其持有的

出资90万元人民币转让给孙**。

本次股权转让后，北汽华森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出资方式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北京北汽光华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货币 135.00 27.00

2. 梅鹿 货币 250.00 50.00

3. 孙** 货币 90.00 18.00

4. 曹** 货币 25.00 5.00

合计 500.00 100.00

6）2021年8月第五次股权转让

2021年3月31日，北汽华森召开股东会，形成如下决议：同意曹**将其持有该公司25万元人民币的股

权转让给梅鹿；曹**退出股东会。

本次股权转让后，北汽华森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出资方式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北京北汽光华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货币 135.00 27.00

2. 梅鹿 货币 275.00 55.00

3. 孙** 货币 90.00 18.00

合计 500.00 100.00

经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审计报告》（众会字（2021）第（07844）号），北汽华

森实缴注册资本为500万元人民币，北汽华森股东已完成对注册资本的实缴出资。

2.�北汽华森各股东取得权益的时间、对价及支付方式

根据北汽华森提供的资料及其股东确认，北汽华森各股东取得权益的时间、对价及支付方式如下：

序

号

股东权益取得 取得时间 对价（万元）

支付方

式

备注

1.

北京北汽摩光华汽车工业公

司：30%

北京北汽摩旧机动车经

纪有限公司：20%

上海岩峰物流有限公

司：50%

2004.04

北京北汽摩光华汽车工业

公司：30.00

北京北汽摩旧机动车

经纪有限公司：20.00

上海岩峰物流有限公

司：50.00

货币 公司设立

2.

武**：8%（新入）

曹**：5%（新入）

2006.05

武**：8.00

曹**：5.00

货币

北京京汽天成旧机动车咨询

服务有限公司将8%股权转

让给武新生、2%股权转让给

曹忠仁； 北京北汽摩光华汽

车工业公司将3%股权转让

给曹忠仁

3. 武**：10%（新增，共计18%） 2007.01 武**：10.00 货币

北京京汽天成旧机动车咨询

服务有限公司将10%股权转

让给武新生

4. 梅鹿：50%（新入） 2014.07 梅鹿：50.00 货币

上海翔华物流有限公司将

50%股权转让给梅鹿

5. 孙**：18%（新入） 2017.03 孙**：90.00 货币

武新生将18%股权转让给孙

志平

6. 梅鹿：5%（新增，合计55%） 2021.08 梅鹿：25.00 货币

曹忠仁将5%股权转让给梅

鹿

曹**系北汽华森原股东，持股时间超15年，其原始投入已通过北汽华森历年分红予以收回，有鉴于其

已至退休年龄，无进一步投资公司的意愿。 梅鹿为北汽华森主要业务经营负责人，曹**基于对同样为北汽

华森原股东梅鹿的信任以及对其敬业回报的意愿，将所持股权以原始投入的价格转让给梅鹿。 曹**转让

股权的行为与本次交易无关，系其个人行为。

3.�京川金属历史沿革及出资实缴情况

1）2014年4月公司设立

2013年12月6日，廊坊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冀廊）登记内名预核

字[2013]第3414号），同意预先核准京川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企业名称。

2014年4月2日，京川金属召开股东会，审议通过《京川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章程》，同意京川金属的设

立。

2014年4月15日， 廊坊经济技术开发区行政审批局出具《准予登记通知书》（（开） 登记内设核字

[2014]第273号），核准公司设立登记并核发了《营业执照》。

京川金属设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出资方式 认缴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陶* 货币 140 70

2. 李* 货币 60 30

合计 - 200 100

2） 2020年4月第一次股权转让

2020年4月16日，陶*与郭**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陶*将其持有的京川金属的股权60万元人民

币出资（占公司注册资本30%）转让给郭**，转让资金为60万元人民币。

2020年4月16日，陶*与董**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陶*将其持有的京川金属的股权60万元人民

币出资（占公司注册资本30%）转让给董**，转让资金为60万元人民币。

2020年4月16日，京川金属召开股东会，同意股东陶*将其持有的公司140万元人民币股权中的60万

元人民币股权，占注册资本的30%转让给董**；同意股东陶*将其持有的公司140万元人民币股权中的60

万元人民币股权， 占注册资本的30%转让给郭**； 股东李琳同意放弃优先购买股东陶*在公司60%的股

权。

本次股权转让后，京川金属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出资方式 认缴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董** 货币 60 30

2. 郭** 货币 60 30

3. 李* 货币 60 30

4. 陶* 货币 20 10

合计 - 200 100

3） 2021年7月第二次股权转让

2021年6月30日，董**与朱**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董**将其持有的京川金属的股权60万元人

民币出资（占公司注册资本30%）作价105.86万元人民币转让给朱**。

2021年6月30日，京川金属召开股东会，同意股东董**将其持有的公司60万元人民币股权，占注册资

本的30%转让给朱**。

本次股权转让后，京川金属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出资方式 认缴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朱** 货币 60 30

2. 郭** 货币 60 30

3. 李* 货币 60 30

4. 陶* 货币 20 10

合计 - 200 100

4） 2021年9月第三次股权转让

2021年8月19日，朱**与翼骏金属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朱**将其持有的京川金属的股权60万

元人民币出资（占公司注册资本30%）作价146.78万元人民币转让给翼骏金属。

2021年8月19日，郭**与翼骏金属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郭**将其持有的京川金属的股权60万

元人民币出资（占公司注册资本30%）作价146.78万元人民币转让给翼骏金属。

2021年8月19日，李*与翼骏金属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李*将其持有的京川金属的股权60万元

人民币出资（占公司注册资本30%）作价146.78万元人民币转让给翼骏金属。

2021年8月19日，陶*与翼骏金属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陶*将其持有的京川金属的股权20万元

出资（占公司注册资本10%）作价48.93万元转让给翼骏金属。

2021年8月19日，京川金属召开股东会，同意上述股权转让事项。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京川金属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出资方式 认缴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辛集市翼骏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货币 200 100

合计 - 200 100

注：翼骏金属的股权结构为：朱**—84%；杨**—16%。

经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审计报告》（众会字（2021）第（08137）号）及京川金

属提供的银行凭证，京川金属实缴注册资本为200万元，京川金属股东已完成对注册资本的实缴出资。

5） 京川金属各股东取得权益的时间、对价及支付方式

根据京川金属提供的资料及其股东确认，京川金属各股东取得权益的时间、对价及支付方式如下：

序

号

股东权益取得 取得时间 对价（万元）

支付方

式

备注

1.

陶*：70%

李*：30%

2014.04

陶*：140.00

李*：60.00

货币 公司设立

2.

郭**：30%（新入）

董**：30%（新入）

2020.04

郭**：60.00

董**：60.00

货币

陶*将30%股权转让给郭**、

30%股权转让给董**

3. 朱**：30%（新入） 2021.07 朱**：105.86 货币 董**将30%股权转让给朱**

4. 翼骏金属：100%（新入） 2021.09 翼骏金属：489.27 货币

朱**、郭**、陶*、李*将合计

100%股权转让给翼骏金属

陶*因年龄原因以及个人投资重心的调整，在通过京川金属历年分红已收回原始投资的前提下，同时

也为京川金属未来发展考虑，将其所持60%股权以原始投资的价格转让给拥有一定业务资源的郭**和董

**；董**在参股京川金属的一年多期间内发现未能实现京川金属与其关联公司的业务上的重大突破和协

同效应，与原投资设想不符，遂将其股权以溢价45.86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同为汽车零部件行业内的朱**；

在朱**成为京川金属股东后，其与曾任京川金属经理的杨**共同成立翼骏金属对京川金属进行全部股权

收购，拟与朱**和杨**的其他同行业公司之间形成业务配套关系，上述全部股权收购价格未经审计评估，

系在朱**收购价格的基础上加上京川金属的盈利部分，经股权转让双方谈判形成。

翼骏金属接管京川金属后发现，京川金属存在较大业务发展前景，但同时存在大额资金需求，在公司

接触京川金属后，经过谈判，其同意公司采用先增资后股权转让方式用以满足京川金属发展需要的情况

下，持有京川金属剩余49%股权，并对京川金属业绩发展长期看好。翼骏金属与公司在相比其自身收购溢

价的基础上，签订业绩承诺与赔偿条款，其有信心并愿意与公司共同努力，将京川金属发展壮大，其亦能

通过京川金属少数股东权益及与其他公司业务配套的拓展来获得超过股权转让外的收益。

京川金属历次股权转让后，目前股东翼骏金属的朱颖娟担任京川金属执行董事；杨**任京川金属经

理。

（二）穿透披露北汽华森股东北京北汽光华汽车部件有限公司股权架构情况。

1.�北京北汽光华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51017215608

名称：北京北汽光华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北京市大兴区采育镇北京采育经济开发区育英街32号院1-6号楼

法定代表人：董京平

注册资本：人民币1,200.000000万元

成立日期：1989年11月17日

营业期限：自1989年11月17日起至2026年11月27日

经营范围：加工、制造汽车配件（座椅、顶衬、仪表板、手套箱、门板零部件）；汽车产品开发设计、咨询

服务；劳务服务；销售钢材、建筑材料、五金交电（不含三轮摩托车及残疾人机动轮椅车）、日用品、电子计

算机、汽车（不含小轿车）；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广告制作；汽车租赁（不含出租汽

车业务）；出租办公用房。 （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

动。 ）

2.�北京北汽光华汽车部件有限公司穿透后的股东情况

公司名称

股东名称及持股

比例

穿透后股东名称及持股比例

穿透后股东名称及持股比

例

穿透后股东名称及持

股比例

北京北汽

光华汽车

部件有限

公司

北京安邦福达科

技有限公司 （持

股80%）

董**（持股28.7416%）

安**（持股4.0816%）

贾**（持股4.0816%）

姜*（持股4.0816%）

刘**（持股4.0816%）

王*（持股4.0816%）

赵*（持股4.0816%）

姬**（持股3.7414%）

杨**（持股3.7414%）

于*（持股3.0612%）

田**（持股3.0612%）

曹**（持股3.0612%）

戴**（持股3.0612%）

宋**（持股3.0612%）

李**（持股2.8912%）

卓**（持股1.8708%）

王**（持股1.8708%）

沈**（持股1.8708%）

王*（持股1.8708%）

熊**（持股1.8708%）

曹*（持股1.8708%）

罗**（持股1.8708%）

徐**（持股1.8708%）

薛*（持股1.0204%）

黄**（持股1.0204%）

史**（持股1.0204%）

宋**（持股1.0204%）

石**（持股1.0204%）

刘**（持股1.0204%）

北京海纳川汽车

部件股份有限公

司（持股20%）

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持股60%）

北京国有资本运营管理有

限公司（持股100%）

北京市人民政府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持股100%）

北京工业发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持股40%）

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

责任公司（持股100%）

北京市人民政府（持股

100%）

（三）审慎核实并说明标的公司及其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其他主要人员及其控制的企业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一致行动关系、业务往来或其他利益往来，以及其他可能导致上市公

司利益对其倾斜的特殊关系。

1.�北汽华森及其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其他主要人员

序号 公司名称或姓名 关联关系

1 北汽华森 标的公司

2 北京北汽光华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股东

3 梅鹿 股东、法定代表人、董事长、经理

4 孙** 股东、董事

5 曹** 过去12个月内的股东

6 董** 董事

7 刘** 监事

8 于** 过去12个月内的曾任董事

2.�京川金属及其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其他主要人员

序号 公司名称或姓名 关联关系

1 京川金属 标的公司

2 翼骏金属 股东

3 朱** 执行董事、过去12个月内的股东

4 李永辉 法定代表人、经理

5 张腾飞 监事

6 郭** 过去12个月内的股东、曾任监事

7 陶* 过去12个月内的股东

8 董** 过去12个月内的股东、曾任执行董事

9 李* 过去12个月内的股东、曾任监事

10 杨** 过去12个月内的曾任经理

3.�上述主体控制的其他企业

序号 公司名称或姓名 关联关系

1 北京安邦福达科技有限公司

董**为第一大股东（28.74%） 且担任法定代表

人、董事长、经理的公司

2 北京光华世缘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梅鹿持股60%的公司

3 上海溢园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李*持股80%的公司

4 上海中银建设置地有限公司 李*持股60%的公司

5 辛集市光华森悦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杨**持股60%的公司

6 苏州惠乾汽车内饰件有限公司 杨**持股60%的公司

7 辛集市瑞德工贸有限公司 杨**持股50%并担任执行董事、经理的公司

8 河北辛康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杨**持股51%的公司

9 石家庄远森汽车内饰件有限公司

朱**为第一大股东（34%）且担任法定代表人、

执行董事、经理

10 雅森汽车部件河北有限公司

石家庄远森汽车内饰件有限公司持股65%的公

司

4.与上市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一致行动关系、业务往来或其他利益往来，以及其他可能导致

上市公司利益对其倾斜的特殊关系

经公司、标的公司自查，标的公司及其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其他主要人员及其控制的企

业与公司、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及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一致行动关

系、业务往来或其他利益往来，以及其他可能导致上市公司利益对其倾斜的特殊关系。上述历次股权转让

系标的公司原股东因自身原因发生的股权转让行为，与公司、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及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之间均不存在任何关系和利益安排。

三、公告显示，截至2021年9月30日，京川金属负债较上年末增加84.16%，净资产减少53.68%；截至

2021年3月31日，北汽华森负债较上年末增加356.25%，净资产减少约87%。

请公司补充披露：（1）结合标的具体业务、经营开展阶段、业务模式等，说明报告期内标的公司负债

大幅增加的原因及合理性，标的公司是否存在流动性风险；（2）标的公司资产是否存在担保等受限情况，

说明是否影响标的资产正常使用经营。

【回复】

（一）结合标的具体业务、经营开展阶段、业务模式等，说明报告期内标的公司负债大幅增加的原因

及合理性，标的公司是否存在流动性风险。

两家标的公司是为客户提供汽车配件加工配套服务和汽车零部件物流服务为主的企业，通过签订业

务合同为客户提供专门服务。

1.�标的具体业务：

1）京川金属：主要经营汽车座椅骨架金属件的电泳涂装和仓储服务，其中汽车金属件的加工是公司

的核心业务，占2020年京川金属全部业务的90.34%，其主要产品包括靠背和坐盆，座垫部件滑轨、侧板、

框架前后连杆。京川金属主要通过延锋安道拓（廊坊）座椅有限公司为奔驰系列产品和吉利CMA系列产

品供货。

2）北汽华森：主营业务为道路运输物流服务，主要客户为北京北汽延锋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北京延

锋北汽汽车内饰件有限公司和北京安道拓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北京北汽延锋汽车部件有限公司为北汽华

森的第一大客户，有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2.�标的公司负债大幅增加的原因及合理性

1）京川金属一年一期负债及权益类科目具体构成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会计科目 2021�年9�月 30�日 占比 2020年12月 31�日 占比

应付账款 430,430.65 2.43% 2,591,083.67 26.90%

预收账款 333,366.30 1.88% - -

应交税金 746,352.18 4.21% 2,009,905.69 20.87%

其他应付款 7,732,169.64 43.59% 5,031,130.50 52.23%

其中：应付股利 2,701,039.14 - - -

租赁负债 8,496,518.60 47.90% - -

负债合计： 17,738,837.37 100.00% 9,632,119.86 100.00%

股本 2,000,000.00 40.80% 2,000,000.00 18.90%

盈余公积-法定盈余公积 934,412.73 19.06% 934,412.73 8.83%

未分配利润 1,967,562.12 40.14% 7,648,817.54 72.27%

所有者权益合计： 4,901,974.85 100.00% 10,583,230.27 100.00%

2）京川金属主要负债科目及权益类科目变动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会计科目 2021�年9�月 30�日 2020�年12月 31�日 变动额 增幅

负债合计： 17,738,837.37 9,632,119.86 8,106,717.51 84.16%

其他应付款 7,732,169.64 5,031,130.50 2,701,039.14 53.69%

其中：应付股利 2,701,039.14 - 2,701,039.14 100.00%

租赁负债 8,496,518.60 - 8,496,518.60 100.00%

所有者权益合计： 4,901,974.85 10,583,230.27 -5,681,255.42 -53.68%

未分配利润 1,967,562.12 7,648,817.54 -5,681,255.42 -74.28%

① 京川金属负债增加的原因：

标的公司负债较上年末增加84.16%主要由于标的公司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企业会计准则第21

号———租赁》，于2021年1月1日对财务报表进行了相应的调整。 主要涉及标的公司与廊坊开发区正华置

业有限公司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以及与上海**材料销售有限公司签订的《阴极电泳涂装线设备租赁

合同》，根据承租人有权使用租赁资产且不可撤销的期间，分别确认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金额具体如

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0年12月31日 2021年1月1日 2021�年9�月 30�日

使用权资产 - 10,801,034.72 8,380,769.78

租赁负债 - 9,284,800.82 8,496,518.60

导致标的公司2021年9月30日负债较2020年12月31日变动幅度较大。

② 京川金属净资产减少的原因：

京川金属于2021年1月20日、2021年5月20日股东会决议分配股利8,624,432.39元人民币、3,883,

594.22元人民币，共计12,508,026.61元人民币。 分配后，导致标的公司2021年9月30日未分配利润减少

较大。截至2021年9月30日，经审定累计未分配利润1,967,562.12元人民币。剩余股利将在考虑企业营运

流动资金的充足性，且企业无需额外增加经营借款的情况下进行支付。

3）北京华森一年一期负债及权益类科目具体构成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会计科目 2021�年3�月 31�日 占比 2020年 12月 31�日 占比

应付账款 9,822,611.77 12.05% 11,310,662.26 63.30%

应付职工薪酬 589,000.00 0.72% 620,822.57 3.47%

应交税费 3,568,675.81 4.38% 3,785,057.70 21.18%

其他应付款 57,812,981.22 70.92% 1,963,176.67 10.99%

其中：应付股利 55,847,195.69 68.51% - -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4,724,505.73 5.80% - -

租赁负债 4,864,736.27 5.97% - -

递延所得税负债 135,267.28 0.16% 187,294.85 1.06%

负债合计 81,517,778.08 100.00% 17,867,014.05 100.00%

实收资本 5,000,000.00 41.48% 5,000,000.00 8.06%

盈余公积 2,500,000.00 20.74% 2,500,000.00 4.03%

未分配利润 - 0.00% 50,189,705.63 80.94%

少数股东权益 4,555,354.01 37.78% 4,319,576.46 6.97%

所有者权益合计 12,055,354.01 100.00% 62,009,282.09 100.00%

4）北京华森主要负债科目及权益类科目变动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会计科目 2021�年3�月 31�日 2020�年12月 31�日 变动额 增幅

负债： 81,517,778.08 17,867,014.05 63,650,764.03 356.25%

其中：其他应付款-应付股利 55,847,195.69 - 55,847,195.69 100.00%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4,724,505.73 - 4,724,505.73 100.00%

租赁负债 4,864,736.27 - 4,864,736.27 100.00%

所有者权益： 12,055,354.01 62,009,282.09 -49,953,928.08 -80.56%

未分配利润 - 50,189,705.63 -50,189,705.63 100.00%

① 北汽华森负债增加的原因：

应付股利增加主要由于标的公司股东会于2021年3月31日， 决议对以前年度累计未分配利润55,

847,195.69元人民币全部分配完毕，截至2021年3月31日，分配股利尚未支付，计入应付股利，故造成负

债较上年末大幅度增加。

租赁负债增加主要由于标的公司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租赁》，于2021

年1月1日对财务报表进行了相应的调整。主要涉及标的公司向北京市润丰顺泽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租赁的

北京市大兴区瀛海镇工业区兴海路11-2号9号楼房屋， 根据承租人有权使用租赁资产且不可撤销的期

间，分别确认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金额具体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0年12月31日 2021年1月1日 2021�年3月 31日

使用权资产 - 11,572,821.87 10,375,633.41

租赁负债和一年内到期流动

负债合计

- 9,463,311.25 9,589,242.00

导致标的公司2021年3月31日负债较2020年12月31日变动幅度较大。

② 北汽华森净资产减少的原因：

根据标的公司2021年3月31日股东会决议分配股利55,847,195.69元人民币，已于2021年6月、9月分

两次完成股利支付2,000.00万元，剩余3,450.00万元股利尚未支付，计入应付股利，故净资产大幅度减

少。

综上所述，京川金属和北汽华森报告期内负债大幅增加的原因是2021年1月1日起施行《企业会计准

则第21号———租赁》，同时确认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导致，并非对外借款造成。 同时，标的公司京川金

属2020年度、2021年1-9月经审计的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618.33万元和896.54万元，标

的公司北汽华森2020年度、2021年1-3月经审计的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2,462.75万元和

913.83万元，故上述两家标的公司不存在流动性风险。

北汽华森、京川金属计提未分配股利将在考虑企业营运流动资金的充足性，且企业无需额外增加经

营借款的情况下进行支付，同时，支付进度上还需满足2021年12月31日可供分配利润可以达到当年度业

绩对赌要求。

（二）标的公司资产是否存在担保等受限情况，说明是否影响标的资产正常使用经营。

标的公司的股利分配已在交易对价中扣除。 本次评估对基准日已计提的应付利润按照“非经营性负

债”确认，在估算完“预测期经营价值”后扣除，符合评估准则的要求和评估行业一贯的做法。 一方面，应

付股利为非经营性负债，非企业正常经营必须考虑的现金流支出，且企业无明确的支付计划，可以在企业

现金流充足时考虑支付，因此不影响企业正常资金运转；另一方面，本次在“预测期经营价值” 后一次性

扣除，而不是分期扣除（负债分期支付，在考虑折现后，负债总金额降低）。

标的公司资产不存在担保等受限情况，相关资产正常使用经营。

四、公告显示，公司采取先对京川金属增资，后向交易对手方翼骏金属收购股权的方式，合计取得京

川金属51%股权。

请公司补充披露分步走收购标的公司的具体原因，并结合标的股份具体作价、估值情况，说明相关交

易安排是否损害上市公司利益。

【回复】

京川金属拥有成熟的金属加工工艺和生产线，稳定的客户资源、稳定的供应商体系并具备行业中较

齐全的资质。 企业所在的行业发展前景良好，其在同地区同行业内具有一定竞争力。

标的公司主要客户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客户名称 2020年度 2021年1-9月 销售内容

延锋安道拓（廊坊）座椅有

限公司

29,225,793.17 23,757,069.57 零部件加工和仓储

河北智友机电制造有限公

司

61,970.80 - 零部件加工

海洋世纪（青岛）精密制品

有限公司

61,970.80 - 零部件加工

注：2021年客户名称变更，公司主业务对应购买方变更为安道拓（廊坊）有限公司

标的公司前五大供应商情况具体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供应商名称 2020年度（含税） 2021年1-9月（含税） 采购内容

上海**汽车材料销售有限

公司

4,225,499.10 6,039,828.00

设备租金、服务费、原材料

采购

辛集市功成汽车用品加工

部

4,694,739.52 1,361,260.90 出口件加工预处理

廊坊开发区正华置业有限

公司

1,393,243.05 1,122,359.06 厂房租金及各项物业费

廊坊运商物流有限公司 890,720.00 432,600.00 运输费用

北京思雷沃科技有限公司 530,029.05 367,976.44 原材料采购

公司本次通过增资、收购股权的方式取得京川金属的控股权，主要目的是为拓展公司主营业务的覆

盖范围，扩大产品在终端车型应用的客户群。在交易安排上，公司采用先增资、后受让股权的方式，主要是

基于确保京川金属在收购过渡期保持经营稳定和持续发展的审慎安排，公司取得控股权的对价是确定且

唯一的。

1.京川金属在本次股权转让前，先行将以前年度累计未分配利润对原股东进行分配，导致京川金属

短期内运营资金相对减少。 截至2021年9月30日， 京川金属尚有已计提未支付的未分配利润2,701,

039.14元人民币，以及原股东陶*借款4,428,044.50元人民币，以及公司初创时向上海舒安投资有限公司

借款用于公司运营的600,000.00元人民币尚未支付(本次评估结果中已考虑上述应付利润、借款等负债

对估值的影响)。 因此，公司拟先对京川金属进行增资，主要是为帮助京川金属解决现有的资金需求，保证

其经营稳定。

2.评估机构对标的公司的评估是基于其现有资产配置、经营能力、管理水平等情况下的估值。 考虑后

续随着订单量的上升、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及设备升级改造等方面的需要，京川金属未来发展所需的生产

性流动资金将明显增加。为解决京川金属作为传统制造企业融资渠道有限的困境，公司在本次交易中，拟

采用先向京川金属增资的方式，对其进行流动资金补充。

为保障公司利益，公司与京川金属签订的协议中约定了业绩补偿与承诺的具体条款、期限、违约责任

等。 交易完成后，公司会从多方面采取具体措施，确保本次交易安排不会损害公司利益。

五、公告显示，京川金属主营汽车座椅骨架金属件的电泳涂装和仓储服务，与公司主营的包覆件和涂

装件存在一定差异。

请公司补充披露：（1）说明是否具备控制、管理、运营拟收购标的公司所必要的人员、技术和业务储

备，结合收购后标的公司管理层、业务团队安排、具体整合措施，说明能否对其实施有效控制；（2）说明标

的公司人员构成及团队稳定性情况，相关人员是否签署竞业禁止协议等，并相应提示风险。

【回复】

（一）说明是否具备控制、管理、运营拟收购标的公司所必要的人员、技术和业务储备，结合收购后标

的公司管理层、业务团队安排、具体整合措施，说明能否对其实施有效控制。

1.公司主营业务与京川金属主营业务具有协同性。 电泳涂装与油漆喷涂均为汽车零部件加工中的常

见工艺。 公司现有的涂装业务是对汽车格栅、车门饰条、仪表台等汽车零部件的表面进行油漆喷涂，提高

外观美观度，形成特有的品牌形象。 京川金属采用“浸喷结合、以喷为主” 的生产方式，对汽车座椅骨架

（金属件）进行阴极电泳涂装处理。 阴极电泳涂装工艺具有一定的技术门槛，涂装生产线设备复杂、涂装

前需除油、除锈、磷化处理以及对漆液浓度、电压、PH值、电泳时间、电导率等技术参数要求较高。 两项业

务均属涂装业务，技术、人员和质量控制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协同性。 公司收购标的公司，可以对现有主营

业务形成补充，强化综合竞争力，为股东创造更大的价值。

2.本次收购完成后，京川金属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公司将从管理层与人员团队、业务与技术、财

务资产与内控方面对京川金属进行控制。 主要措施如下：

1）收购完成后，公司向京川金属委派董事、总经理及财务总监等高级管理人员参与经营管理。 同时，

保留现有管理层和业务团队，与其重新签订劳动合同及《竞业禁止协议》，提供有竞争力的薪酬待遇，建

立有效的激励机制，赋予一定的经营自主权，保持队伍稳定。

2）收购完成后，公司将把京川金属的业务和客户纳入公司的运营管理范围，与公司现有业务进行整

合；向京川金属派驻技术人员和骨干，尽快掌握电泳业务的设备操作与工艺流程，保障业务稳定运作。

3）收购完成后，京川金属将遵守、执行公司的管理制度和规范要求，在财务、非财务决策等方面履行

公司的规定和审批程序；尤其是重大资产收购和处置、对外投资、关联交易、对外担保等方面严格参照公

司制度执行。

4）公司将结合京川金属实际情况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产利用效率。

（二）说明标的公司人员构成及团队稳定性情况，相关人员是否签署竞业禁止协议等，并相应提示风

险。

1.经京川金属确认并经公司适当核查，京川金属现有员工共35人，其中正式员工25人，均已签订劳动

合同。 派遣公司员工共10人，主要从事生产部的上线和下线工作。

1）京川金属组织机构如下：

2）京川金属各主要岗位及岗位任职如下：

序号 岗位职务 岗位人员 劳动合同期限 入职时间

合同签订次

数

1 总经理/管理者代表 李永辉 2018.4.1至无固定期限 2014.04 5次

2 财务 李翠萍 2020.5.4至2022.5.3 2014.05 4次

3 生产部主管 李志强 2021.7.29至2024.7.30 2014.05 3次

4 物料部主管 郭鹏普 2021.9.2至2024.9.1 2014.07 3次

5 质量安全部主管 邢志民 2015.10.8至2023.10.7 2015.10 3次

6 后勤部主管 赵红敏 2021.8.26至2022.8.25 2020.08 2次

7 生产助理 宋召 2021.11.17至2022.11.16 2020.11 2次

上述京川金属的生产经营主要骨干构成京川金属的主要管理团队，均与公司签订2次以上劳动合同，

其中，部门主管等核心岗位员工均在公司从业超过6年以上。

收购完成后，公司将对管理团队进一步梳理，补充必要人员，重新签订劳动合同和必要的《竞业禁止

协议》，提供具有竞争力的薪酬待遇，并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确保整体管理团队的稳定以及企业经营发

展的持续稳定。

2.风险提示：标的公司纳入公司的管理体系之后，会有一定的适应周期，也可能存在因团队、文化的

融合而造成人员流失，导致管理失控或整合失败等风险。 公司将通过管理层、财务和内控管理体系，实现

对标的公司的控制；通过给予员工具有市场竞争力的薪酬待遇，同时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和完善的培训

体系，继续保持团队的高效与稳定。若公司对标的公司的管理失当或管理不到位、相关管理制度不能有效

执行，则可能存在对标的公司控制不到位的风险。

六、独立董事对本次有关收购资产事项的补充独立意见

（一）本次收购资产的估值合理性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本次收购资产估值在经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专业独立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

报告基础上，两个标的公司均具有较为成熟的经营业务，结合过往经营业绩表现和在手订单的业绩预测

情况，符合公司扩大原有业务条线规模和切入新客户发展的需求，秉承公平公正、平等互利的原则，经各

方友好协商后确定。 本次公司收购资产的估值具有合理性。

（二）本次收购资产交易支付安排的合理性

经核查，我们认为，本次收购资产交易的支付均分为两步，第一笔支付发生在公司取得标的公司控制

权即交割日时，支付50%（其中京川金属因增资安排，增资款支付100%），该等交割及付款安排与业绩承

诺期间挂钩，保证在业绩承诺起始时间，在公司控制下，并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的安排，同时，留待50%股

权转让款待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完成后5个工作日再支付亦能保证公司在法律上对标的公司持股的登

记权利并对抗善意第三人。本次收购资产交易的分步支付符合行业收购惯例，交易支付安排具备合理性。

（三）本次收购资产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

经核查并与公司确认，我们认为，两个标的公司及其股东（含过去12个月内的股东）、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与公司、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及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均不存在关联关系和潜

在利益安排。

综上所述，我们同意本次收购资产的交易价格及交易安排，本次交易各方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交易不

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西上海汽车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1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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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上海汽车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参与竞拍上海幸鼎供应链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交易概述

为进一步开拓业务，西上海汽车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11月18日召开了

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参与竞拍上海幸鼎供应链有限公司100%股权的议案》，同

意公司以不超过人民币2,400万元的自有资金参与竞拍上海南安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安实业” ）

在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的上海幸鼎供应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上海幸鼎” ）100%的股

权，该部分股权的挂牌转让底价为人民币2,304万元。 若竞拍成功，公司将获得该部分股权，上海幸鼎将

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11月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西上海

汽车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与竞拍上海幸鼎供应链有限公司100%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45）。

二、交易的进展情况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于2021年10月25日至2021年11月19日期间，公告了上海幸鼎100%股权挂牌转

让的相关信息。 2021年11月19日，公司参加了上海幸鼎100%股权的竞拍，并在规定期限内缴纳交易保证

金691.2万元人民币。

2021年11月24日， 公司通过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取得了上海幸鼎100%股权的受让资格，

并于2021年11月29日与南安实业签署了《上海市产权交易合同》。根据合同，公司最终以人民币2,304万

元的报价获得上海幸鼎100%的股权。

三、《上海市产权交易合同》主要内容

甲方（转让方）：上海南安实业有限公司

乙方（受让方）：西上海汽车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一）产权交易标的

本合同标的为甲方所持有的上海幸鼎100%股权。

（二）产权交易的方式

本合同项下产权交易于2021年10月25日至2021年11月19日， 经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公开

挂牌，挂牌期间征集到乙方一个意向受让方，按照产权交易规则确定乙方为产权交易标的受让方，乙方同

意依法受让本合同项下产权交易标的。

（三）价款

交易价款为人民币2,304万元【即人民币(大写）贰仟叁佰零肆万元整】。

（四）支付方式

乙方已支付至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的保证金计人民币691.2万元【即人民币(大写)陆佰玖拾

壹万贰仟元整】,乙方被确定为受让方，该交易保证金转为履约保证金，并在《产权交易合同》签订后转

为部分交易价款。

甲乙双方约定按照如下方式支付价款：一次性付款。 除人民币691.2万元保证金直接转为本次产权交

易部分价款外，乙方应在签署本合同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将其余的交易价款计人民币1,612.8万元【即人

民币(大写)壹仟陆佰壹拾贰万捌仟元整】和交易手续费支付到联交所指定账户。 乙方同意上海联合产权

交易所在出具产权交易凭证后3个工作日内将全部交易价款支付至甲方指定账户。

（五）产权交易涉及的债权、债务的承继和清偿办法

乙方受让产权交易标的后，标的企业原有的债权、债务由本次产权交易后的标的企业继续享有和承

担。

（六）产权交接事项

本合同的产权交易基准日为2021年3月31日，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配合，于合同生效后20个工作日内

完成产权持有主体的权利交接， 并在获得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出具的产权交易凭证后20个工作日内，配

合标的企业办理产权交易标的的权证变更登记手续。

产权交易涉及需向有关部门备案或审批的，甲、乙双方应共同履行向有关部门申报的义务。

在交易基准日至产权持有主体完成权利交接期间， 标的企业产生的盈利或亏损由乙方享有和承担。

甲方对本合同项下的产权交易标的、股东权益及标的企业资产负有善良管理的义务。

（七）违约责任

乙方若逾期支付价款，每逾期一日应按逾期支付部分价款的0.5‰向甲方支付违约金，逾期超过15日

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乙方赔偿损失。

本合同任何一方若违反本合同约定的义务和承诺，给另一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若违约

方的行为对产权交易标的或标的企业造成重大不利影响，致使本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守约方有权解除

合同，并要求违约方赔偿损失。

四、本次收购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定位于行业领先的汽车服务供应商， 聚焦汽车综合物流服务和汽车零部件制造两大业务领域，

以内生增长能力为基础，积极稳健地通过合作、合资、收购等方式扩大产业布局。 上海幸鼎主要从事新能

源乘用车的仓储与交付业务，与公司的现有主营业务高度一致，可以进一步增加公司的业务体量，提升公

司在汽车服务领域的能力和声誉。

本次收购完成后，上海幸鼎将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将扩大公司资产总

额、净资产及业务规模，增强公司的财务稳健性，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

本项交易对公司的持续经营、盈利能力及独立性等不会产生不利影响，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况。

五、交易的风险揭示

1、上海幸鼎向上海智慧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所租赁的位于上海市宝山区蕴川路6号智慧湾科创园三

期中的1号区域场地（占地面积4,178.37m2） 及场地内建筑物43-49号楼、2号区域场地 （占地面积5,

993.75m2）缺少正式的房产证等不动产确权文件,存在租赁关系被认定为无效的法律风险。

2、本次交易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规划布局，同时进行了充分的分析，但仍然存在经营阶段遇到市场

不稳定和经营管理风险的可能性，以及资源整合未达到预期效果的可能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六、备查文件

1、《上海市产权交易合同》。

特此公告。

西上海汽车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1月30日

(上接B069版)


